合約書
	立合約書人：
	
	(以下簡稱甲方)

	
	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
	(以下簡稱乙方)


   茲為甲方向乙方提供快遞服務雙方同意訂立條款如下：


1、 雙方簽約後乙方得隨時申請服務，且無須立即付費，於月底累計結算，依乙方付款程序以現金或即期票據或轉帳支付。

2、 甲方於運送途中，如有毀損遺失，最高賠償限額以甲方該次運費十倍計賠（保值件仍應全額賠償）。
3、 為確保雙方權利，乙方得於三日內查件，甲方不得藉詞拒絕。

4、 乙方託運物品不得夾帶違禁物，如發現被主管機關究辦，或因而發生損壞，甲方概不負任何責任。

5、 下雨天請務必將文件或物品包裝好，否則淋濕毀損由乙方負責。

6、 快遞收費金額詳如附件一（未稅），如遇對方付費或本會員工自費申請快遞送件應比照上述金額以現金支付。

7、 快遞取件時間：甲方應於乙方電話通知後一小時內取件。

8、 快遞送達時間： 

1. 一般件：市區件２小時內，來回件３小時內；其他地區則為３小時內，來回件４小時內送達。

2. 專　件：市區件１小時內，來回件２小時內；其他地區則為２小時內，來回件３小時內送達。

來回件應依兩個時段管控，不論總時數逾時與否，任一時段未依規定時間取送件，將依合約第九條規定扣罰。

9、 延遲取件或送達：未依規定時間取件，該趟費用以半價計算；延遲送達甲方需賠償乙方十倍快遞費用。

10、 甲方取件時應當場批價，並要求叫件人（或大門警衛）填寫取件時間，送達時要求收件人（或大門警衛）簽收，並填寫收件時間，如有遺漏未填收送件時間時，將不得藉此要求加價（包括專件加價部分）。

11、 基於乙方特定期間性質之快遞業務需要，甲方願意全力配合，快遞費用由雙方議定。

12、 甲方如有任意拒絕取件情事，甲方需賠償乙方五萬元。

13、 甲方需檢具各快遞件甲方之批價單及乙方之申請快遞證明單（該單如有遺失概不補發）向乙方請款，缺一則乙方不予該件計價。

14、 甲方各項加收標準詳如附件二。
15、 履約保證金：新台幣1萬元整。

16、 甲方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九時至下午五時為正常上班時間，以電話通知收件時間為準（預約件除外）。
17、 合約期限：自中華民國101年6月1日至中華民國 103年5月31日止。
18、 合約續約：合約期滿乙方合於左列情事者，得優先續約一次（二年）。

1. 未違反合約相關規定而終止合約約定者。
2. 工作續效或特殊工作表現獲甲方肯定者。
3. 雙方工作配合良好無重大事故發生者。
19、 本合約書乙式參份，自甲、乙雙方簽章之日起生效，由甲方執存壹份，乙方執存貳份以為憑證，本約未盡事宜悉依有關法令及誠信原則處理之如有涉訟雙方同意以台灣台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立約人：

	甲方
	：
	

	統一編號
	：
	

	代表人
	：
	

	電話
	：
	

	地址
	：
	

	
	
	

	乙方
	：
	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

	統一編號
	：
	01012145

	代表人
	：
	

	電話
	：
	（02）2633-2000

	地址
	：
	台北市內湖區康寧路3段75巷50號


中華民國101年　月　日
